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74號

原      告  鄭何瑞燕

            鄭金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瑀律師  

被      告  榮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敦誠  

訴訟代理人  王鳳儀律師

複  代理人  曾筠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調整租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於民國97年6月11日所簽訂本院97年度重訴字第28號和解筆

錄第2條所列，被告向原告承租新竹市○○段000000○000000地

號土地之各年度租金，自民國113年8月1日起，應調整為每年新

臺幣4,939,000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

告起訴時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442條規定，並聲明：兩造於

民國97年6月11日所簽訂本院97年度重訴字第28號和解筆錄

（下稱系爭和解筆錄）第2條所列，被告向原告承租新竹市

○○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稱系爭1887-1、1894

-1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之各年度租金，自113年8月1

日起，應調整為每年新臺幣（下同）3,820,000元。嗣追加

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並變更聲明為：兩造於97年6月11日

所簽訂系爭和解筆錄第2條所列，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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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各年度租金，自113年8月1日起，應調整為每年4,939,000

元。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與原起訴同一，且係擴張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被告抗辯：不同意

追加；不應准許云云，為無可採。

二、原告主張：兩造於97年6月11日簽訂系爭和解筆錄，約定被

告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自97年7月1日起，每年租金為1,91

0,000元，且兩造就系爭土地已達成未定期限之租賃關係。

惟近年來新竹地區之不動產行情大幅上漲，系爭土地之公告

土地現值亦已翻倍成長，非當時所得預料，原租金已不合行

情。又經黃小娟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進行鑑定，該所製

有新院玉民明113重訴174字第07760號不動產估價報告書

（下稱系爭估價報告書），鑑定結論為系爭土地之市場行情

每年租金為4,939,000元，爰擇一依民法第442條、第227條

之2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訴

之聲明所示。

三、被告則以：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性質屬定期租賃，原告

無由依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調整租金。另系爭土地係作為

新竹福華大飯店基地使用，行情不同於一般土地，且公告地

價漲幅輕微，無價值驟昇之情事。再依土地法第105條準用

同法第97條第1項規定，租金以不超過土地申報總價年息10%

為限。又系爭土地利用迄今並無任何變動，無情事變更，不

符合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之要件。而系爭估價報告書比較標

的與系爭土地並非相似或類似，決定之價格已非可採，再據

以積算法計算租金，亦非妥當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四、經查，兩造於97年6月11日簽訂系爭和解筆錄，約定被告向

原告承租之系爭土地各年度租金，自97年7月1日起，每年租

金為1,910,000元；系爭和解筆錄有關新竹市○○段0000000

地號土地之記載為誤載等情，有上開和解筆錄、新竹市地政

事務所114年1月6日新地登字第1140000082號函在卷可參

（本院卷第45至47、14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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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租賃物為不動產者，因其價值之昇降，當事人得聲請法院

增減其租金。但其租賃定有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442

條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

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

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查

兩造於97年6月11日簽訂系爭和解筆錄，和解成立內容為：

「一、被告願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三十日前給付原告新台幣

（下同）伍佰柒拾參萬元。二、兩造就原告所有坐落新竹市

○○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同意自民國

九十七年七月一日起，每年租金約定壹佰玖拾壹萬元，分二

期給付，分別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六月三十日給付。

三、原告其餘請求拋棄」，有上開和解筆錄在卷可參（本院

卷第45至47頁），則依上開內容，並無定有期限之情形，是

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依系爭和解筆錄成立之租賃關係乃不定期

限之租賃，堪予認定。

　㈡經本院依原告聲請囑託黃小娟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

定，該所製有系爭估價報告書，鑑定結論略以：「勘估標的

新竹市○○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位於新竹市中心，本

報告基於估價目的為不動產訴訟價值參考，價格種類為正常

價格及正常租金，價格日期為民國97年6月11日及民國114年

2月26日，依據委託者提供之勘估標的基本資料，評估勘估

標的於價格日期當時不動產市場條件下合理租金價值。經本

所估價師針對勘估標的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

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勘估標的依最有效使用情況及本

估價師專業意見分析後，土地市價採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

法評估，土地租金採積算法，最終土地市價及正常租金決定

如下：一、目前114年市場行情之市價：土地單價：$1,511,

000元/坪；評估總價：新台幣貳億參仟伍佰捌拾伍萬貳仟元

整（NT$235,852,000）二、97年6月11日市場行情之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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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單價：$491,000元/坪；評估總價：新台幣柒仟陸佰陸

拾肆萬元整（NT$76,640,000）三、目前114年市場行情之年

租金：年租金總價：新台幣肆佰玖拾參萬玖仟元整（NT$4,9

39,000）」等語，有該事務所114年10月9日小娟竹114字第0

308號函所附系爭估價報告書在卷可考（本院卷第213頁，外

放系爭估價報告書第3至4頁）。審酌系爭估價報告書係由不

具利益衝突之估價師，經親赴現場勘查，依其專業進行分

析、評估，內容並無明顯不合理之處，且已依不動產估價技

術規則之相關規定進行估價，是上開鑑定結論應屬可採。準

此，系爭土地於97年6月11日之市場行情為總價76,640,000

元，於114年之市場行情則為235,852,000元，顯然已有大幅

增長。此外，系爭1887-1地號土地於97年1月之公告土地現

值為每平方公尺35,500元，113年1月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

方公尺73,800元；系爭1894-1地號土地於97年1月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85,600元，113年1月之公告土地現值為

每平方公尺149,224元，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公告土地

現值查詢結果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1至43、53至56頁），故

系爭土地之公告土地現值亦有調昇，變動甚大。準此，原告

依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調整系爭土地租金為每年4,939,0

00元，應屬有據。

　㈢被告固抗辯：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屬定期租賃，期限至

新竹福華大飯店之建物不堪使用或重建為止云云。然遍觀前

述系爭和解筆錄之成立內容，並無提及關於租賃期限至新竹

福華大飯店之建物不堪使用或重建為止之隻字片語，亦未約

定租賃期限至何時為止，應認屬不定期限之租賃，已如前

述。是被告此部分抗辯，為無可採。

　㈣被告又抗辯：系爭土地並無價值驟然上昇情事；公告地價漲

幅不高云云。惟系爭土地經鑑定之市場行情，以及公告土地

現值，均有巨幅上漲，已如前述。又土地公告地價係直轄市

及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依平

均地權條例第15條第3款規定所公告之地價，與土地公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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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係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同條例第46條規定每年所公告

之土地現值不同，故公告地價尚難認可與市價相比。從而，

被告此部分抗辯，亦無可採。

　㈤被告復辯稱：系爭估價報告書比較標的與系爭土地並非相似

或類似，決定之價格已非可採，再據以積算法計算租金，亦

非妥當云云。惟觀諸系爭估價報告書已詳細記載比較標的與

系爭土地之各項資料，復本於專業而依個別因素予以調整分

析，並詳述租金評估方法與決定、計算過程，與不動產估價

技術規則之規定尚無不符。是被告此部分抗辯，尚無可採。

　㈥被告另抗辯：依土地法第105條準用同法第97條第1項規定，

租金以不超過土地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云云。惟按城市地

方供營業用之土地，承租人得以營商而享受商業上之特殊利

益，非一般土地可比，所約定之租金，自不受土地法第97條

規定之限制（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83號裁定意旨參

照）。而系爭土地係出租供新竹福華大飯店之建物使用，應

認屬供營業用之土地，依前開說明，不受土地法第97條規定

之限制。是被告上開所辯，亦不足取。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將兩造於97年6月

11日所簽訂系爭和解筆錄第2條所列，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

土地之各年度租金，自113年8月1日起，調整為每年4,939,0

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本院已依民法第442條規定

准許原告請求，其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部分，

毋庸再予論斷，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子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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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洪郁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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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74號
原      告  鄭何瑞燕
            鄭金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瑀律師  
被      告  榮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敦誠  
訴訟代理人  王鳳儀律師
複  代理人  曾筠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調整租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於民國97年6月11日所簽訂本院97年度重訴字第28號和解筆錄第2條所列，被告向原告承租新竹市○○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之各年度租金，自民國113年8月1日起，應調整為每年新臺幣4,939,000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442條規定，並聲明：兩造於民國97年6月11日所簽訂本院97年度重訴字第28號和解筆錄（下稱系爭和解筆錄）第2條所列，被告向原告承租新竹市○○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稱系爭1887-1、1894-1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之各年度租金，自113年8月1日起，應調整為每年新臺幣（下同）3,820,000元。嗣追加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並變更聲明為：兩造於97年6月11日所簽訂系爭和解筆錄第2條所列，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之各年度租金，自113年8月1日起，應調整為每年4,939,000元。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與原起訴同一，且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被告抗辯：不同意追加；不應准許云云，為無可採。
二、原告主張：兩造於97年6月11日簽訂系爭和解筆錄，約定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自97年7月1日起，每年租金為1,910,000元，且兩造就系爭土地已達成未定期限之租賃關係。惟近年來新竹地區之不動產行情大幅上漲，系爭土地之公告土地現值亦已翻倍成長，非當時所得預料，原租金已不合行情。又經黃小娟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進行鑑定，該所製有新院玉民明113重訴174字第07760號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估價報告書），鑑定結論為系爭土地之市場行情每年租金為4,939,000元，爰擇一依民法第442條、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三、被告則以：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性質屬定期租賃，原告無由依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調整租金。另系爭土地係作為新竹福華大飯店基地使用，行情不同於一般土地，且公告地價漲幅輕微，無價值驟昇之情事。再依土地法第105條準用同法第97條第1項規定，租金以不超過土地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又系爭土地利用迄今並無任何變動，無情事變更，不符合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之要件。而系爭估價報告書比較標的與系爭土地並非相似或類似，決定之價格已非可採，再據以積算法計算租金，亦非妥當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經查，兩造於97年6月11日簽訂系爭和解筆錄，約定被告向原告承租之系爭土地各年度租金，自97年7月1日起，每年租金為1,910,000元；系爭和解筆錄有關新竹市○○段0000000地號土地之記載為誤載等情，有上開和解筆錄、新竹市地政事務所114年1月6日新地登字第1140000082號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5至47、14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租賃物為不動產者，因其價值之昇降，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租金。但其租賃定有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442條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查兩造於97年6月11日簽訂系爭和解筆錄，和解成立內容為：「一、被告願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三十日前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伍佰柒拾參萬元。二、兩造就原告所有坐落新竹市○○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同意自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起，每年租金約定壹佰玖拾壹萬元，分二期給付，分別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六月三十日給付。三、原告其餘請求拋棄」，有上開和解筆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5至47頁），則依上開內容，並無定有期限之情形，是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依系爭和解筆錄成立之租賃關係乃不定期限之租賃，堪予認定。
　㈡經本院依原告聲請囑託黃小娟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該所製有系爭估價報告書，鑑定結論略以：「勘估標的新竹市○○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位於新竹市中心，本報告基於估價目的為不動產訴訟價值參考，價格種類為正常價格及正常租金，價格日期為民國97年6月11日及民國114年2月26日，依據委託者提供之勘估標的基本資料，評估勘估標的於價格日期當時不動產市場條件下合理租金價值。經本所估價師針對勘估標的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勘估標的依最有效使用情況及本估價師專業意見分析後，土地市價採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評估，土地租金採積算法，最終土地市價及正常租金決定如下：一、目前114年市場行情之市價：土地單價：$1,511,000元/坪；評估總價：新台幣貳億參仟伍佰捌拾伍萬貳仟元整（NT$235,852,000）二、97年6月11日市場行情之市價：土地單價：$491,000元/坪；評估總價：新台幣柒仟陸佰陸拾肆萬元整（NT$76,640,000）三、目前114年市場行情之年租金：年租金總價：新台幣肆佰玖拾參萬玖仟元整（NT$4,939,000）」等語，有該事務所114年10月9日小娟竹114字第0308號函所附系爭估價報告書在卷可考（本院卷第213頁，外放系爭估價報告書第3至4頁）。審酌系爭估價報告書係由不具利益衝突之估價師，經親赴現場勘查，依其專業進行分析、評估，內容並無明顯不合理之處，且已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相關規定進行估價，是上開鑑定結論應屬可採。準此，系爭土地於97年6月11日之市場行情為總價76,640,000元，於114年之市場行情則為235,852,000元，顯然已有大幅增長。此外，系爭1887-1地號土地於97年1月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35,500元，113年1月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73,800元；系爭1894-1地號土地於97年1月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85,600元，113年1月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49,224元，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公告土地現值查詢結果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1至43、53至56頁），故系爭土地之公告土地現值亦有調昇，變動甚大。準此，原告依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調整系爭土地租金為每年4,939,000元，應屬有據。
　㈢被告固抗辯：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屬定期租賃，期限至新竹福華大飯店之建物不堪使用或重建為止云云。然遍觀前述系爭和解筆錄之成立內容，並無提及關於租賃期限至新竹福華大飯店之建物不堪使用或重建為止之隻字片語，亦未約定租賃期限至何時為止，應認屬不定期限之租賃，已如前述。是被告此部分抗辯，為無可採。
　㈣被告又抗辯：系爭土地並無價值驟然上昇情事；公告地價漲幅不高云云。惟系爭土地經鑑定之市場行情，以及公告土地現值，均有巨幅上漲，已如前述。又土地公告地價係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5條第3款規定所公告之地價，與土地公告現值係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同條例第46條規定每年所公告之土地現值不同，故公告地價尚難認可與市價相比。從而，被告此部分抗辯，亦無可採。
　㈤被告復辯稱：系爭估價報告書比較標的與系爭土地並非相似或類似，決定之價格已非可採，再據以積算法計算租金，亦非妥當云云。惟觀諸系爭估價報告書已詳細記載比較標的與系爭土地之各項資料，復本於專業而依個別因素予以調整分析，並詳述租金評估方法與決定、計算過程，與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規定尚無不符。是被告此部分抗辯，尚無可採。
　㈥被告另抗辯：依土地法第105條準用同法第97條第1項規定，租金以不超過土地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云云。惟按城市地方供營業用之土地，承租人得以營商而享受商業上之特殊利益，非一般土地可比，所約定之租金，自不受土地法第97條規定之限制（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83號裁定意旨參照）。而系爭土地係出租供新竹福華大飯店之建物使用，應認屬供營業用之土地，依前開說明，不受土地法第97條規定之限制。是被告上開所辯，亦不足取。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將兩造於97年6月11日所簽訂系爭和解筆錄第2條所列，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之各年度租金，自113年8月1日起，調整為每年4,939,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本院已依民法第442條規定准許原告請求，其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部分，毋庸再予論斷，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子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洪郁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74號

原      告  鄭何瑞燕

            鄭金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瑀律師  

被      告  榮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敦誠  

訴訟代理人  王鳳儀律師

複  代理人  曾筠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調整租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於民國97年6月11日所簽訂本院97年度重訴字第28號和解筆

錄第2條所列，被告向原告承租新竹市○○段000000○000000地號土

地之各年度租金，自民國113年8月1日起，應調整為每年新臺幣4

,939,000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

    告起訴時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442條規定，並聲明：兩造於

    民國97年6月11日所簽訂本院97年度重訴字第28號和解筆錄

    （下稱系爭和解筆錄）第2條所列，被告向原告承租新竹市○

    ○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稱系爭1887-1、1894-1地

    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之各年度租金，自113年8月1日起

    ，應調整為每年新臺幣（下同）3,820,000元。嗣追加民法

    第227條之2規定，並變更聲明為：兩造於97年6月11日所簽

    訂系爭和解筆錄第2條所列，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之各

    年度租金，自113年8月1日起，應調整為每年4,939,000元。

    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與原起訴同一，且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被告抗辯：不同意追加

    ；不應准許云云，為無可採。

二、原告主張：兩造於97年6月11日簽訂系爭和解筆錄，約定被

    告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自97年7月1日起，每年租金為1,91

    0,000元，且兩造就系爭土地已達成未定期限之租賃關係。

    惟近年來新竹地區之不動產行情大幅上漲，系爭土地之公告

    土地現值亦已翻倍成長，非當時所得預料，原租金已不合行

    情。又經黃小娟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進行鑑定，該所製

    有新院玉民明113重訴174字第07760號不動產估價報告書（

    下稱系爭估價報告書），鑑定結論為系爭土地之市場行情每

    年租金為4,939,000元，爰擇一依民法第442條、第227條之2

    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訴之

    聲明所示。

三、被告則以：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性質屬定期租賃，原告

    無由依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調整租金。另系爭土地係作為

    新竹福華大飯店基地使用，行情不同於一般土地，且公告地

    價漲幅輕微，無價值驟昇之情事。再依土地法第105條準用

    同法第97條第1項規定，租金以不超過土地申報總價年息10%

    為限。又系爭土地利用迄今並無任何變動，無情事變更，不

    符合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之要件。而系爭估價報告書比較標

    的與系爭土地並非相似或類似，決定之價格已非可採，再據

    以積算法計算租金，亦非妥當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四、經查，兩造於97年6月11日簽訂系爭和解筆錄，約定被告向

    原告承租之系爭土地各年度租金，自97年7月1日起，每年租

    金為1,910,000元；系爭和解筆錄有關新竹市○○段0000000地

    號土地之記載為誤載等情，有上開和解筆錄、新竹市地政事

    務所114年1月6日新地登字第1140000082號函在卷可參（本

    院卷第45至47、14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租賃物為不動產者，因其價值之昇降，當事人得聲請法院

    增減其租金。但其租賃定有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442

    條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

    ，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

    ，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查兩

    造於97年6月11日簽訂系爭和解筆錄，和解成立內容為：「

    一、被告願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三十日前給付原告新台幣（

    下同）伍佰柒拾參萬元。二、兩造就原告所有坐落新竹市○○

    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同意自民國九十七年

    七月一日起，每年租金約定壹佰玖拾壹萬元，分二期給付，

    分別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六月三十日給付。三、原告其

    餘請求拋棄」，有上開和解筆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5至47

    頁），則依上開內容，並無定有期限之情形，是兩造間就系

    爭土地依系爭和解筆錄成立之租賃關係乃不定期限之租賃，

    堪予認定。

　㈡經本院依原告聲請囑託黃小娟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

    ，該所製有系爭估價報告書，鑑定結論略以：「勘估標的新

    竹市○○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位於新竹市中心，本報告

    基於估價目的為不動產訴訟價值參考，價格種類為正常價格

    及正常租金，價格日期為民國97年6月11日及民國114年2月2

    6日，依據委託者提供之勘估標的基本資料，評估勘估標的

    於價格日期當時不動產市場條件下合理租金價值。經本所估

    價師針對勘估標的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

    素、不動產市場現況、勘估標的依最有效使用情況及本估價

    師專業意見分析後，土地市價採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評

    估，土地租金採積算法，最終土地市價及正常租金決定如下

    ：一、目前114年市場行情之市價：土地單價：$1,511,000

    元/坪；評估總價：新台幣貳億參仟伍佰捌拾伍萬貳仟元整

    （NT$235,852,000）二、97年6月11日市場行情之市價：土

    地單價：$491,000元/坪；評估總價：新台幣柒仟陸佰陸拾

    肆萬元整（NT$76,640,000）三、目前114年市場行情之年租

    金：年租金總價：新台幣肆佰玖拾參萬玖仟元整（NT$4,939

    ,000）」等語，有該事務所114年10月9日小娟竹114字第030

    8號函所附系爭估價報告書在卷可考（本院卷第213頁，外放

    系爭估價報告書第3至4頁）。審酌系爭估價報告書係由不具

    利益衝突之估價師，經親赴現場勘查，依其專業進行分析、

    評估，內容並無明顯不合理之處，且已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

    則之相關規定進行估價，是上開鑑定結論應屬可採。準此，

    系爭土地於97年6月11日之市場行情為總價76,640,000元，

    於114年之市場行情則為235,852,000元，顯然已有大幅增長

    。此外，系爭1887-1地號土地於97年1月之公告土地現值為

    每平方公尺35,500元，113年1月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

    尺73,800元；系爭1894-1地號土地於97年1月之公告土地現

    值為每平方公尺85,600元，113年1月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

    方公尺149,224元，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公告土地現值

    查詢結果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1至43、53至56頁），故系爭

    土地之公告土地現值亦有調昇，變動甚大。準此，原告依民

    法第442條規定，請求調整系爭土地租金為每年4,939,000元

    ，應屬有據。

　㈢被告固抗辯：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屬定期租賃，期限至

    新竹福華大飯店之建物不堪使用或重建為止云云。然遍觀前

    述系爭和解筆錄之成立內容，並無提及關於租賃期限至新竹

    福華大飯店之建物不堪使用或重建為止之隻字片語，亦未約

    定租賃期限至何時為止，應認屬不定期限之租賃，已如前述

    。是被告此部分抗辯，為無可採。

　㈣被告又抗辯：系爭土地並無價值驟然上昇情事；公告地價漲

    幅不高云云。惟系爭土地經鑑定之市場行情，以及公告土地

    現值，均有巨幅上漲，已如前述。又土地公告地價係直轄市

    及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依平

    均地權條例第15條第3款規定所公告之地價，與土地公告現

    值係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同條例第46條規定每年所公告

    之土地現值不同，故公告地價尚難認可與市價相比。從而，

    被告此部分抗辯，亦無可採。

　㈤被告復辯稱：系爭估價報告書比較標的與系爭土地並非相似

    或類似，決定之價格已非可採，再據以積算法計算租金，亦

    非妥當云云。惟觀諸系爭估價報告書已詳細記載比較標的與

    系爭土地之各項資料，復本於專業而依個別因素予以調整分

    析，並詳述租金評估方法與決定、計算過程，與不動產估價

    技術規則之規定尚無不符。是被告此部分抗辯，尚無可採。

　㈥被告另抗辯：依土地法第105條準用同法第97條第1項規定，

    租金以不超過土地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云云。惟按城市地

    方供營業用之土地，承租人得以營商而享受商業上之特殊利

    益，非一般土地可比，所約定之租金，自不受土地法第97條

    規定之限制（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83號裁定意旨參照

    ）。而系爭土地係出租供新竹福華大飯店之建物使用，應認

    屬供營業用之土地，依前開說明，不受土地法第97條規定之

    限制。是被告上開所辯，亦不足取。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將兩造於97年6月

    11日所簽訂系爭和解筆錄第2條所列，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

    土地之各年度租金，自113年8月1日起，調整為每年4,939,0

    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本院已依民法第442條規定

    准許原告請求，其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部分，

    毋庸再予論斷，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子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洪郁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74號

原      告  鄭何瑞燕

            鄭金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瑀律師  

被      告  榮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敦誠  

訴訟代理人  王鳳儀律師

複  代理人  曾筠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調整租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於民國97年6月11日所簽訂本院97年度重訴字第28號和解筆錄第2條所列，被告向原告承租新竹市○○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之各年度租金，自民國113年8月1日起，應調整為每年新臺幣4,939,000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442條規定，並聲明：兩造於民國97年6月11日所簽訂本院97年度重訴字第28號和解筆錄（下稱系爭和解筆錄）第2條所列，被告向原告承租新竹市○○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稱系爭1887-1、1894-1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之各年度租金，自113年8月1日起，應調整為每年新臺幣（下同）3,820,000元。嗣追加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並變更聲明為：兩造於97年6月11日所簽訂系爭和解筆錄第2條所列，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之各年度租金，自113年8月1日起，應調整為每年4,939,000元。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與原起訴同一，且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被告抗辯：不同意追加；不應准許云云，為無可採。

二、原告主張：兩造於97年6月11日簽訂系爭和解筆錄，約定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自97年7月1日起，每年租金為1,910,000元，且兩造就系爭土地已達成未定期限之租賃關係。惟近年來新竹地區之不動產行情大幅上漲，系爭土地之公告土地現值亦已翻倍成長，非當時所得預料，原租金已不合行情。又經黃小娟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進行鑑定，該所製有新院玉民明113重訴174字第07760號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估價報告書），鑑定結論為系爭土地之市場行情每年租金為4,939,000元，爰擇一依民法第442條、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三、被告則以：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性質屬定期租賃，原告無由依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調整租金。另系爭土地係作為新竹福華大飯店基地使用，行情不同於一般土地，且公告地價漲幅輕微，無價值驟昇之情事。再依土地法第105條準用同法第97條第1項規定，租金以不超過土地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又系爭土地利用迄今並無任何變動，無情事變更，不符合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之要件。而系爭估價報告書比較標的與系爭土地並非相似或類似，決定之價格已非可採，再據以積算法計算租金，亦非妥當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經查，兩造於97年6月11日簽訂系爭和解筆錄，約定被告向原告承租之系爭土地各年度租金，自97年7月1日起，每年租金為1,910,000元；系爭和解筆錄有關新竹市○○段0000000地號土地之記載為誤載等情，有上開和解筆錄、新竹市地政事務所114年1月6日新地登字第1140000082號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5至47、14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租賃物為不動產者，因其價值之昇降，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租金。但其租賃定有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442條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查兩造於97年6月11日簽訂系爭和解筆錄，和解成立內容為：「一、被告願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三十日前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伍佰柒拾參萬元。二、兩造就原告所有坐落新竹市○○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同意自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起，每年租金約定壹佰玖拾壹萬元，分二期給付，分別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六月三十日給付。三、原告其餘請求拋棄」，有上開和解筆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5至47頁），則依上開內容，並無定有期限之情形，是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依系爭和解筆錄成立之租賃關係乃不定期限之租賃，堪予認定。

　㈡經本院依原告聲請囑託黃小娟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該所製有系爭估價報告書，鑑定結論略以：「勘估標的新竹市○○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位於新竹市中心，本報告基於估價目的為不動產訴訟價值參考，價格種類為正常價格及正常租金，價格日期為民國97年6月11日及民國114年2月26日，依據委託者提供之勘估標的基本資料，評估勘估標的於價格日期當時不動產市場條件下合理租金價值。經本所估價師針對勘估標的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勘估標的依最有效使用情況及本估價師專業意見分析後，土地市價採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評估，土地租金採積算法，最終土地市價及正常租金決定如下：一、目前114年市場行情之市價：土地單價：$1,511,000元/坪；評估總價：新台幣貳億參仟伍佰捌拾伍萬貳仟元整（NT$235,852,000）二、97年6月11日市場行情之市價：土地單價：$491,000元/坪；評估總價：新台幣柒仟陸佰陸拾肆萬元整（NT$76,640,000）三、目前114年市場行情之年租金：年租金總價：新台幣肆佰玖拾參萬玖仟元整（NT$4,939,000）」等語，有該事務所114年10月9日小娟竹114字第0308號函所附系爭估價報告書在卷可考（本院卷第213頁，外放系爭估價報告書第3至4頁）。審酌系爭估價報告書係由不具利益衝突之估價師，經親赴現場勘查，依其專業進行分析、評估，內容並無明顯不合理之處，且已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相關規定進行估價，是上開鑑定結論應屬可採。準此，系爭土地於97年6月11日之市場行情為總價76,640,000元，於114年之市場行情則為235,852,000元，顯然已有大幅增長。此外，系爭1887-1地號土地於97年1月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35,500元，113年1月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73,800元；系爭1894-1地號土地於97年1月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85,600元，113年1月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49,224元，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公告土地現值查詢結果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1至43、53至56頁），故系爭土地之公告土地現值亦有調昇，變動甚大。準此，原告依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調整系爭土地租金為每年4,939,000元，應屬有據。

　㈢被告固抗辯：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屬定期租賃，期限至新竹福華大飯店之建物不堪使用或重建為止云云。然遍觀前述系爭和解筆錄之成立內容，並無提及關於租賃期限至新竹福華大飯店之建物不堪使用或重建為止之隻字片語，亦未約定租賃期限至何時為止，應認屬不定期限之租賃，已如前述。是被告此部分抗辯，為無可採。

　㈣被告又抗辯：系爭土地並無價值驟然上昇情事；公告地價漲幅不高云云。惟系爭土地經鑑定之市場行情，以及公告土地現值，均有巨幅上漲，已如前述。又土地公告地價係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5條第3款規定所公告之地價，與土地公告現值係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同條例第46條規定每年所公告之土地現值不同，故公告地價尚難認可與市價相比。從而，被告此部分抗辯，亦無可採。

　㈤被告復辯稱：系爭估價報告書比較標的與系爭土地並非相似或類似，決定之價格已非可採，再據以積算法計算租金，亦非妥當云云。惟觀諸系爭估價報告書已詳細記載比較標的與系爭土地之各項資料，復本於專業而依個別因素予以調整分析，並詳述租金評估方法與決定、計算過程，與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規定尚無不符。是被告此部分抗辯，尚無可採。

　㈥被告另抗辯：依土地法第105條準用同法第97條第1項規定，租金以不超過土地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云云。惟按城市地方供營業用之土地，承租人得以營商而享受商業上之特殊利益，非一般土地可比，所約定之租金，自不受土地法第97條規定之限制（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83號裁定意旨參照）。而系爭土地係出租供新竹福華大飯店之建物使用，應認屬供營業用之土地，依前開說明，不受土地法第97條規定之限制。是被告上開所辯，亦不足取。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42條規定，請求將兩造於97年6月11日所簽訂系爭和解筆錄第2條所列，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之各年度租金，自113年8月1日起，調整為每年4,939,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本院已依民法第442條規定准許原告請求，其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部分，毋庸再予論斷，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子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洪郁筑





